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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學院依據本校組織規程、大學法及施行細則之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本學院院長由校長依遴薦委員會之薦送名單擇聘之。任期為三年，得連任一次。 

三、院長候選人資格及徵求方式： 

（一）院長候選人為具有學術聲望，及學術主管經驗一任二年以上之專任教授。 

（二）院長候選人由本學院專任教師五名以上聯合推荐。 

（三）公開徵求。 

四、院長遴薦委員會組成及議決方式如下： 

（一）本委員會由本學院院長、各系、所、學位學程及專班主管組成之。 

（二）院長擔任召集人，委員如為院長候選人，則由該系、所、學位學程、專班另推舉

專任教師一人遞補之。 

（三）本委員會召開會議時，應有二分之一以上委員出席，始得開議。未達出席人數半

數之同意，不得決議。 

五、院長遴薦委員會任務如下： 

(一) 審查選舉作業工作日程及公開徵求院長候選人啟事。 

(二) 審查候選人資格、公告候選人名單及選舉人名冊、編印選票、公告投、開票日期

場所等事宜。 

(三) 依據選舉結果，決議薦送名單，簽陳校長遴聘之。 

六、選舉人資格須為本學院現職專任教師。 

七、新任院長之選舉方式： 

(一)選舉採無記名秘密投票方式進行，每一選舉人一票，就候選人中圈選。 

(二)候選人為二人以上(含)時選舉程序如下： 



   1. 每票最多圈選二人，依得票數超過投票數二分之一的前二至三名候選人，為 

      院長人選。 

       2. 如果票數超過二分之一者僅有一人，則以次高票者列為第二院長人選。 

  3. 如全體候選人得票數皆未超過投票數二分之一，則依得票數高低順序列出 

       至多四人，擇期再辦理投票，以得票數最高之前二至三名為院長人選。 

(三) 同額競選時，候選人得票數必須超過投票總數二分之一以上之同意選 

        票，並經院長遴薦委員會同意後，報請校長聘任之。 

八、 院長連任之選舉方式： 

 院長於一任屆滿得連任，並於下一任院長就任前二個月完成選舉作業。連任事宜  

 由本學院專任教師進行無記名投票方式行使同意權，同意票數如達全體專任教師 

 二分之一以上，則報請校長續聘之，如同意票數未達二分之一時，應依本要點重  

 新辦理院長遴薦。 

九、院長職務之解除方式： 

    符合以下規定者，簽陳校長核定，解除其院長職務。 

（一）現任院長自請提前於聘約前解除職務，簽請校長同意者。 

 （二）院長在任期間如發生重大事件致有不適任之虞，由院務會議代表二分之一以上或

全院教師二分之一以上連署提案，經院務會議代表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出席代表

三分之二以上議決通過。 

（三）如違反性別平等教育法之規定，經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屬實，建請解除院長

職務者。 

（四）其他違法行為經法院判刑確定者。 

十、院長因故出缺或不克執行職務時，由校長遴聘代理院長，並於一個月內組成院長遴薦委

員會，由代理人召集會議，依本要點辦理院長遴薦事宜。 

十一、選舉作業應於院長就任二個月前完成。 

十二、校外人士經校長遴聘為本學院院長時於就任前，應事先取得本校各級教評會同意，聘

為本校專任教授。 

十三、本要點經院務會議暨行政會議通過，並陳請校長核定施行，修正時亦同。 


